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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扶助清寒優秀學生及鼓勵成績優秀學生參與師資培育，培育具社會關懷及教育熱忱之

優質專業教師，依據「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師資培育獎學金作業要點」規定，

訂定本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設置師資培育獎學金委員會，由師資培育中心主任、行政組、教學組、實習就業輔導組

組長及中心教師1至3位組成之，由中心主任擔任召集人，負責審議甄選、培育、輔導及績

效評估相關事宜。 

三、師資培育獎學金(以下簡稱本獎學金)名額：  

(一)獎學金總名額以教育部每學年核定公布為準。 

(二)達到甄選基準之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及偏遠地區學校之學生為優先，其所占名額

以各校總核定名額之百分之三十為原則，未足額錄取者，得流用於一般生甄選。 

四、甄選資格：欲申請本獎學金，須符合下列資格及條件，始得參加甄選：  

  (一)申請資格：本中心已具資格之在學師資生，申請時已修習教育專業課程至少一學期

以上。 

  (二)條件：申請前一學期學業總成績平均應達80分(含)以上或達班排名前20%。操行成

績平均應達80(含)分以上，且在學期間未受小過以上處分，不得功過相抵。 

  (三)不得與教育部核發之師資培育公費重複請領，但低收入戶學生不在此限。 

五、甄選方式：  

    (一) 由本中心依下列項目進行評比，並擇定正取生及備取生名額：  

       1.性向測驗(供甄選委員參考，不計入甄選成績)。 

       2.書面審查，佔總成績30%。 

       3.筆試，佔總成績30%。 

       4.面試，佔總成績40%。 

    (二)同分參酌順序為: 1.面試 2.筆試 3.書面審查。 

    (三)若甄選名額未達教育部當學年核定名額，可由師資培育獎學金委員會討論決議 

        辦理二次甄選。 



六、師資生受領獎學金期間應有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事實(含已修畢者)，並符合下列規定： 

  (一)每學年至少通過一項（類）教學實務能力檢測，受獎生為大四生(結業生)時，於受 

        獎學年度期間須通過至少一項教案設計或教學演示之檢測，其餘年級受獎生，則 

        不予限制。 

  (二)受領獎學金當學年度修習本中心開設教育實踐課程至少二學分。 

    (三)應參與本中心行政服務工作，每學期至少 72 小時(含主辦一項師培中心服務學習方案

或活動，依請領月份數按比例核計)。  

    (四)無償擔任學習弱勢、經濟弱勢或偏遠地區學校等學生課業輔導工作、學習扶助、史

懷哲教育服務營隊或海外教育服務營隊，每學期至少 36 小時。另以一學年核定請領

獎學金者，則每學年至少 72 小時。 

    (五)每學期至少參與工作坊 12 小時（例如師資培育國際學術研討會、領域教學研究中心

成果發表或經本中心採認之相關工作坊）。 

  (六)至少參與一次教育部委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辦理之師資生潛能測驗，惟配合學校甄

選規定者，不受應在受領獎學金期間受測之限制。 

    (七)於規定期間內繳交個人學習檔案。 

七、補助基準： 

(一)獎學金額度每人每月新臺幣八千元；補助經費分二期撥付，上學期為八月至翌年一

月，下學期為二月至七月。 

    (二)師資生受領獎學金期間有退學、休學、喪失師資生資格、自動放棄領取本獎學金或

經師資培育獎學金委員會決議取消補助資格者，僅得領取至發生事實之月份，其名額

由備取生遞補之。 

八、輔導機制： 

(一)聘請本中心專任教師擔任獎學金受獎學生導師，負責受獎學生學習、品格、生涯等

輔導。 

(二)師資生受領獎學金期間應建立學習檔案，俾供自我省思與查核學習歷程，並由導師

定期檢視評閱。  

  (三)應參與學習成果發表會，分享其經驗。 

九、罰則： 

 (一)提供偽造資料、以詐術或其他不正當方法獲得領取獎學金及自始不具備領取獎學金資

格者， 本校得予以追回獎學金，並追究相關責任。 

    (二)師資生於受領獎學金期間未符合第五點各款規定者，經師資培育獎學金委員會決議

後，應依其未符合之款數計算獎學金停發之月數，每一款停發一個月之獎學金，並補

足各款要求。 

(三)以上兩款情節嚴重者，師資培育獎學金委員會得決議取消補助資格。 

十、獲獎二年以上(含)者，本中心將核發「師資培育獎學生證書」，以茲鼓勵。 

十一、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師資培育獎學金作業要點」

暨相關規定辦理。 

十二、本辦法經中心會議通過，並陳請主任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